关于开展2023年度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科学研究项目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根据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年度工作计划，现启动2023年度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科学研究项目申报工作。为做好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文艺、社科工作的重要论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系统观念，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主线，以艺术教育理论与艺术职业教育办学治校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加快构建艺术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动艺术教育事业创新发展。
二、申报内容
年度项目按《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科研项目指南》进行申报，“指南”含具体选题和方向性选题（带*号）两类。申请者根据自身的研究基础和学术特长，自行选择指南选题进行申报。具体选题的申报，可选择不同的研究角度、方法和侧重点，可对选题作个别字眼的修改，但不得改变选题核心内容；方向性选题只规定了研究范围和方向，申请人要据此自行设计具体题目。所有涉及艺术学科教育教学内容的皆在指南的“三、教育学”中选择。
三、申报条件
1.本次项目申报面向学会全体会员单位。
2.申请者必须能够实际从事研究工作并真正承担和负责组织项目的实施；每个申请者限报1项，不能同时作为参与人参加其他项目的申报；参与人同年度只能参与2个项目的申报。所列项目组成员必须征得本人同意并签字。
3.经查实存在学术不端行为且在处理期内的人员不得申报。
4.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科学研究在研项目主持人不得申报，亦不能作为参与人申报。
5.主持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科学研究项目但已撤题且尚在限制期内的人员不得申报。
四、申报办法及材料要求
1.由会员单位组织集中申报，学会不受理个人申报。
2.为确保申报质量，项目需经会员单位初评筛选方可上报，每单位申报不超过10项，有项目撤项的单位根据2022年撤项数自行核减申报数。
[bookmark: _Hlk100738654][bookmark: _GoBack]3.申报材料：申报表（word版）、活页（word版）及汇总表（Excle版）均报送电子，其中汇总表需同时报送单位盖章后的PDF版。三项材料各类信息必须保持一致。
纸质申报表一式四份。
五、结题要求
1.年度项目研究周期统一为2年，研究时间从学会立项文件发文之日起算起。
2.项目成果原则上以申报书承诺的预期成果形式及成果去向为准。成果形式为论文的，必须公开发表（不含增刊），如以单篇论文结题，论文字数不得少于4千字。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的，必须有同行业单位或上级部门的采纳证明（需加公章）。成果形式为专著的，原则上需出版，出版确有难度的，提请结题时须同时提交三位非项目承担单位的同行专家评审意见。
3.项目成果在发表、出版或被采纳应用时，须首要标注“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科研项目成果”字样和项目编号，否则不予结题。
4.结题论文（含自抄论文）复制比不得超过20%（含20%）。情节严重者，将作撤题处理，并取消以后2年内学会项目申报资格。
六、其他要求　　
1.本次项目评审采取匿名方式。为保证评审的公平公正，活页内容中不得出现申报者工作单位及姓名（含项目组成员）等有碍匿名评审的相关信息，否则按申报无效处理，不进入评审。
2.申请者应如实填报材料，确保无知识产权争议。凡存在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行为的，一经查实即取消当年申报资格。
3.联系人：吕灵芝，余培敏。联系电话0571-87150122。

附件：1.2023年度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科研项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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